
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
《西北大学干部廉政档案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大学干部廉政档案管理规定》已经 2016 年 12 月

2 日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

2016 年 12 月 9 日





（3）涉及干部的违纪线索与初核结果；

（4）纪委约谈的相关材料；

（5）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受到表彰或处分的情况，党风廉

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结果，受到责任追究和奖励情况；

（6）个人廉政小结、民主生活会自查自纠及廉洁自律民

主评议结果；

（7）按照学校规定或要求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（由

审计处提供）；

（8）其他应归入廉政档案的材料。

2.廉政档案的管理

（1）廉政档案由学校纪委指定专人管理，统一存放在纪

委办公室；

（2）进入档案的有关内容要按廉政鉴定制度的程序操

作。材料务求真实可靠，须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和单位公章。

档案内容一经入档，工作人员不得修改、伪造和泄露。非管

理人员要查阅、复制、摘录档案内容，须经纪委书记或副书

记批准；

（3）廉政档案作为工作档案，不存入组织人事档案。干

部如调离学校，所建档案保留三年后销毁。如果存在一时难

以澄清的问题，该档案暂存，待后另行处理。

（二）科级干部廉政档案内容和管理



科级干部廉政档案的内容由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参照

本规定执行，并由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负责档案存放、管


